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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之专项核查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岛

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恩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国恩股份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兴业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所

聘请的会计师等人员交谈与沟通，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查阅内部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

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金的用途、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

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2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A股股票2,0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4,94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2,798.67

万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2,200.00万元，间接发行费用598.67万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32,141.33万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6月24日全部到位，并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XYZH/2015QDA20054号《验资报

告》验证。 

三、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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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恩股份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青岛国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本次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国恩股份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城阳支行开设了专项账户。由于

公司聘请了兴业证券担任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未完成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兴业证券承接。

2016年5月9日，国恩股份、兴业证券与上述银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该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

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7,644,911.19，国恩股份2017年

度使用募集资金17,777,861.78元，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132,950.59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

毕，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00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国恩股份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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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321,413,312.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777,861.7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2,053,702.6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止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止期

末投资

进度

（%）

(3)＝

(2)/(1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28000吨改性塑料项目 否 139,472,400.00  139,472,400.00 10,846,111.75 143,100,272.40 100.00 注 1 40,050,963.18 不适用 否 

年产 1400万件高效低噪空调风叶

项目 
否  135,495,200.00  135,495,200.00 6,931,750.03 132,507,730.28 100.00 注 1 24,703,055.78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46,445,700.00 46,445,700.00 - 46,445,700.00 100.00 - - - -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321,413,300.00 321,413,300.00 17,777,861.78 322,053,702.68 100.02 2017.12.31 64,754,018.9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注 1：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募投项目之年产 28000吨改性塑料项目及年产 1400万件高效低噪空调风叶项目工程及设备全部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予以结转至固定资产，对应项目全部投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2016年 12 月 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1400万件高效低噪空

调风叶项目”中的年产 400 万件高效低噪空调风叶的实施地点变更为长兴经济开发区白溪大道 188号。上述议案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及独立董事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出具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之专项核查意见》,并进行公告。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近年来业绩稳定增长，战略客户海信、惠而浦、

海尔、冠捷等的销量明显提升。公司总部位于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青大工业园 2号路，主要辐射的战略客户为海信、海尔、冠捷等，主要供

应产品种类为空调风叶类产品、其他空调类塑料制品、冰箱类塑料制品、洗衣机类塑料制品、电视机类空调制品及改性塑料粒子；公司长兴分公

司位于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溪大道 188 号，主要辐射的战略客户为海信、惠而浦等，主要供应产品种类为空调风叶类产品、其他空调类塑料制

品、洗衣机类塑料制品等。随着客户需求量的上升，长兴分公司辐射的战略客户对空调风叶类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降低运输成本，保证及时

供货，更好的为客户提供便利综合服务，公司决定将“年产 1,400万件高效低噪空调风叶项目”中年产 400万件的实施地点变更至长兴分公司，

即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溪大道 1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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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本年未发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根据 2015年 7 月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XYZH/2015QDA20056号），

截至 2015年 6 月 30日，公司投入“年产 28000吨改性塑料项目”的自筹资金为 8,747.55万元，投入“年产 1400万件高效低噪空调风叶项目”

的自筹资金为 8,306.87万元。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7,054.42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银行存款专户余额为零。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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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会计师的鉴证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编号为XYZH/2018QDA20097

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国恩股份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国恩股份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7 年度持续督导期间，国恩股份严格执行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履行了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情况，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未发现

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国恩股份 2017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保荐代表人（签名）:黄文雯、章刚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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